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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主內2新增管制及相關規定
變
更
編
號

位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主
內
2

新明國
小(內湖
區潭美
段四小
段6等地
號)

國
小
用
地

住
宅
區

1.02911.符合變更原則（五）經檢討
無維持公共設施用地之必要，
且無其他合適之公共設施用
地有需求者，配合地區及周
邊需求變更為適當分區，並
依檢討原則（二）辦理回饋。

2.案址係以58年8月22日府工
二字第44104號公告「擬訂
本市南港內湖兩區主要計畫
案」劃設為「國小用地」迄
今，經本府教育局97年7月
3日北市教工字第
09735783900號函表示已
無開闢需求，且因應本市人
口呈少子化趨勢，暫無新闢
學校用地之需求。

3.考量本區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需求，及案址內土地約
97.23%為私有，爰予以解
編，變更為住宅區，並應辦
理回饋。

1.本變更案之細部計畫，由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整合後，
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依法定程
序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併同公告實施
主要、細部計畫。

2.未來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時，應依本案檢討原則
（二）1辦理回饋，回饋土地應以集中留設於基地東側
為原則。如因土地產權整合困難得採分期分區辦理。
分期分區之範圍由申請者於研提細部計畫時提送整體
規劃及分期分區構想並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納入計畫書據以實施。

3.本案可採簽訂協議書或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並請依
下列各點擇一辦理。

(1)簽訂協議書：請土地權利關係人與本府簽訂協議書，
納入計畫書規定；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
計畫。

(2)辦理都市更新：本案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應俟實
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
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
施，細部計畫得依法定程序併同辦理。未依上開事
項辦理前，仍維持原使用分區。

已依專案小組意見修正完竣，
惟考量產權複雜整合不易，新
增分期分區相關規範

(國小變住)

主內2
(新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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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人民陳情編號 1 陳情位置：民權東路六段280巷69弄、72號公園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重點)

1

陳情人：林○茵、劉○宏、薛○明、劉○君、游○○、謝○淵、蔡○荃等(110.9.28、
110.11.8、110.11.15)

1.民權東路六段280巷69弄路寬僅4公尺，嚴重影響社區消防安全，緊急救護通行，垃圾車
進出，農用貨卡，學童上學途徑，人行步道通達與來往車輛交會空間等需求；

2.此道路拓寬陳情案與山坡地公園調查分析作業案無關，該案無道路拓寬之分析，係是否變
更為保護區之評估。

3.道路已遭市府相關局處私自拓寬為8公尺寬度、完成鋪面、完成擋土牆之水保設施工程。

4.建議修正為8公尺寬度。地主同意捐獻多出之4公尺土地(現為公園用地)予臺北市政府所有。

8m

8m

4m

4m

陳情人願捐獻全數拓寬部分

陳情人願捐獻
全數拓寬部分

89地號

90地號

4m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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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臺北市政府研析意見

1

一、陳情位置屬本市大型山區公園，原於公展階段擬
變更為「保護區」，惟接獲多起陳情意見，經本
府工務局公園處109年號函表示，後續將由本府
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主辦、公園處協辦方式，於
110年委託辦理大型山區公園用地調查分析作業。
本府建議「依主管機關意見俟調查分析作業完成
後，倘涉及變更都市計畫，再另案辦理法定程序，
前揭案址維持公園用地不予變更」。案經本市都
委會109年第772次委員會審決。

二、有關道路臨接公園用地處多屬坡度陡峭(五級坡
以上)且位於坡腳，拓寬計畫道路涉及公園用地
變更，是否有坡地安全之虞或水保疑義仍應俟前
開委託研究調查分析作業完成後，再據以檢討應
否變更都市計畫，倘涉都市計畫變更，將另循法
定程序辦理。

陳情位置：民權東路六段280巷69弄、72號公園新增人民陳情編號 1

有關案址道路拓寬一事，本府交通局109年號函表示(略以)：「案址屬服
務道路(計畫道路寬度4公尺)，其道路空間尚符合內政部『市區道路及附屬
工程設計規範』之人車最小通行路權要求，亦可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如調
整為單行道)維持人車出入順暢及安全。」

72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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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委會初審意見及回應 (主山5)

 84/9/27「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案)」擬變更為商業區，市
都委決議留俟第二階段審議

劃設之意旨、變更歷程

 符合本案變更原則(五)，經檢討無維持
且無其他公設之需求，配合地區及周
邊發展變更為適當分區，並辦理回饋

 為配合地區商業特性，以延續周邊路
線型商業行為，爰變更為商業區

 88/4/12市都委會審議「修訂商業區(通盤檢討案)
」內通過本案址變更為商業區，應繳納回饋代金，
容積率臨中山北路30公尺內400%，其餘225%，
地主未繳交回饋金，故維持原計畫

 107年地主於中山通檢提出陳情，因允許使用項目
不明確，無法妥善作為商業使用，地主同意依通案
原則辦理回饋變更為商業區。

變更為商業區之原則與理由

 45/5/4「臺北市都市計畫案」劃為公園用地

 54/3/5「變更第二號公園部分預定地為建築用地案」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
會奉准於案址建築房屋，故變更為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館建築用地

 79/9/13修訂土地使用分區 (通盤檢討案)」擬變更為特專區，第321次內政
部都委會決議維持原計畫，強度比照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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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德 惠 段

一 小 段

154地號

中央各軍事

學校同學會

館建築用地

商業區 0.12公頃

1.符合變更原則（五）。

2.本案原於中山通檢辦理（主圓1），依內

政部都委會第978次會議決議納入本案。

3.案址係54年變更公園用地為「中央各軍

事學校同學會館建築用地」。

4.經人民陳情案址允許使用項目不明確，建

築使用無依據可循，考量基地位於中山北

路，為配合地區商業特性，以延續周邊路

線型商業行為，爰變更為商業區。

5.本案於本府81年「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

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公開展覽在案，

並嗣經88年本市都委會第447次委員會審

議「『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

討)計畫案』內『中山區民族西路、中山北

路口東北側（北區海霸王）』土地使用變

更案」原則同意變更為商業區在案。

由土地權利關係人依

都市計畫法規定以及

本市變更回饋處理原

則辦理細部計畫擬定，

並載明回饋事項與本

府簽訂協議書，始併

同公告主要計畫、細

部計畫。

主山5：變更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館建築用地為商業區

內政部都委會初審意見及回應 (主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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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委會初審意見及回應

初審意見重點 處理情形說明

變
更
計
畫
內
容

1.變更編號主內2，擬依都市更新方式開發，經市府研提土地產權整合
困難得採分期分區辦理之修正意見，建議同意依照辦理。

遵照辦理。

(詳簡報P.3)

2.變更編號主山5，擬變更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館建築用地為商業區
（0.12公頃）部分，建請查明該用地劃設之意旨、變更歷程、擬變
更為商業區之原則與理由等，提會討論決定。

提會討論，詳簡報P.6-P.7

3.變更編號主山1、主山4、主山6、主內2、主南1及主南2等案，涉及
變更回饋部分，請市府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
定；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

遵照辦理。

已於計畫書納入規定。

4.變更編號主內2及主南1等案，亦可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惟為避免
本案發布實施後未實施都市更新前，衍生都市計畫法第17條第2項但
書規定核發建築執照問題，於本會審定後，先依審定之都市計畫書、
圖及都市更新條例有關規定，由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
並辦理公開展覽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
後實施。

遵照辦理。

已於計畫書納入規定。

5.計畫圖變更內容之變更範圍（如變更編號主南2）如有錯誤，請查明
修正。

遵照辦理。

有關臺北市政府110年11月2日函送修正計畫書、圖，已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建議除下
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臺北市政府上開號函送計畫書、圖通過。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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